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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内蒙古会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会展经济科学发展研究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博览中心、内蒙古财经大学、内蒙古艺术学院、内蒙古人事人才
公共服务中心、包头国际会展中心、内蒙古大学生创业联合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尹慧明、狄建伟、徐昊、葛丽英、杨曦、田志馥、蒋柠、夏智慧、荆国栋、
张惠、王德全、宫慧楠、武龙、查干乌拉、李建军、刘佳、李荣艳、张莉杰、蒋建苓、郭刚、汪士钦、
李春阳、毕会娜、尹慧龙、狄钰珈、王又增、赵永文、董晨阳、王哲、格根宝力尔、王广飞、李涛、
杜潇、尹玥淇、陈献勇、额博尔夫、秦思扬、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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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场馆运营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展览场馆运营的管理保障、服务项目、服务内容与要求、服务质量控制与评价改进等方面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展览场馆运营方对展览场馆运营服务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20501.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导向要素的设计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26165—2010	经济贸易展览会 术语
GB/T 34395—2017	展览场馆功能性设计指南
GB/T 36681—2018	展览场馆服务管理规范
SB/T 10852—2012	展览场馆运营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165—2010、GB/T 36681—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展览场馆 exhibition building
以举办展览活动为主要功能的固定建筑物。
[来源：GB/T 26165—2010，2.2.1，有修改]

3.2

展览场馆运营方 exhibition venue operator
自有展览场馆或受展览场馆产权方委托，对展览场馆进行经营管理和日常维护的单位。
[来源：GB/T 36681—2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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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保障

4.1 组织机构

4.1.1 展览场馆管理运营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承担展览场馆管理运营活动风险的能力。
4.1.2 展览场馆运营方有完整的生产经营组织机构，内设部门合理、高效。宜设置场馆营销、现场服务、物业工程、安全保卫等业务职能部门，根据实际设置综合管理、财务计划、人力资源等行政管理部门。各部门职责清晰、明确。
4.2 从业人员

4.2.1 根据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合理配置相关岗位和工作人员，明确各岗位的任职资格、岗位职责及工作要求等内容，专业技术岗位和特种作业岗位从业人员均需持证上岗。
4.2.2 从业人员应了解会展行业基本知识，掌握本岗位业务知识和操作技能，按照相应的服务规范和管理流程开展工作。
4.2.3 建立岗前和在岗培训机制，定期开展岗位培训与考核。
4.2.4 从业人员应规范着装，佩戴工牌，仪容仪表端庄、大方。沟通交流使用普通话，做到语言文明、表述清晰。
4.3 功能设置及配套设施

4.3.1 展览场馆应满足各类展会活动举办所需的场地条件。
4.3.2 根据 GB/T 34395—2017 的要求对展览场馆的人流、物流及车流系统进行统一规划和设计。
4.3.3 根据 SB/T 10852—2012 第 5 章的要求配备满足提供服务的设施和设备。

4.4 标识系统

4.4.1 展览场所应设置导向标识系统，导向系统设置应符合 GB/T 15566.1 的要求，导向要素的设计应符合 GB/T 20501.1 的要求，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4.4.2 应按 GB 2894、GB 13495.1 和 GB 15630 的要求设置消防安全标志。
4.4.3 各类标识系统的设置部位包括但不限于：
a) 展馆；
b) 停车区；
c) 卸货区；
d) 仓储区；
e) 内部道路；
f) 安全通道；
g) 出入口；
h) 卫生间。

4.5 管理体系

4.5.1 展览场馆运营方应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包括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生产等内容。
4.5.2 展览场馆运营方应建立与实际相符的标准体系，制定相应服务流程、服务规范、管理要求，满足运营与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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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安全管理

4.6.1 建立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安保、交通、消防、安全生产等规章制度及公共卫生、治安事件、设施设备突发故障等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响应预案。
4.6.2 定期组织现场人员进行安全、消防知识培训及实操演练。
4.6.3 监督包括主（承）办单位、参展商、工程施工单位等各相关方做好安全责任的贯彻落实。
4.6.4 建立 24h 值班制度，做好布展、开展、撤展期间的治安、消防、交通、施工等安全巡查工作，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落实整改。

5 服务项目

5.1 展览场馆运营方应提供以下基本服务：
a) 展览、会议等活动及配套的公共区域、卸货区域、停车区域、仓储物流区域的场地使用；
b) 展览场地和公共区域的照明；
c) 室内区域的空气调节；
d) 供电、供水；
e) 标识导引；
f) 播音；
g) 保洁；
h) 安保；
i) 防疫；
j) 车辆停放；
k) 咨询、投诉受理。
5.2 展览场馆运营方宜提供以下配套服务：
a) 会议；
b) 开（闭）幕式；
c) 物流；
d) 餐饮；
e) 租赁；
f) 通信网络；
g) 信息化；
h) 物品寄存及其他。

6 服务内容与要求

6.1 场馆营销

6.1.1 资质审查

在展会申办时，应审查展会主（承）办方提供的资质：
a) 有效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
b) 展会组织策划方案（含展位图、宣传方案、招商方案）；
c) 公安机关安全许可文件；
d) 其他审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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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展会预订

6.1.2.1 与客户洽谈沟通，提供《展览场馆服务指南》，包括但不限于场馆平面示意图、展览场馆设施介绍、展览场馆使用规定、展览场馆周边配套服务、收费标准、合同范本等。
6.1.2.2 按照客户意向确定展会档期及场地安排。

6.1.3 合同签订

依据展会预订情况，签订展会服务合同，并按规定签订治安、消防、施工安全责任书。

6.2 展前筹备

6.2.1 充分了解主（承）办单位的相关活动信息及需求，提供往期展览场馆活动数据和信息，为展会策划方案提供参考意见，协助其制定《参展商手册》。
6.2.2 组织相关部门与主（承）办单位及服务商召开展前协调会，明确项目负责人，制定展会服务方案，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展会基本信息、工作人员联络表、各项服务工作计划、安全应急预案、展会防疫预案。
6.2.3 组织相关部门召开内部协调会，按服务工作计划准备场地，落实主（承）办单位进场、施工单位进场时应提供的各项服务保障事宜。
6.3 工程管理

6.3.1 审核或配合审核展览工程设计方、施工方的资质，与施工方签订施工安全责任书。
6.3.2 审查或配合审查展位结构、材料、水电气使用需求等项目，审查合格后发放施工证。
6.3.3 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程服务：展位画线、地毯铺设、展位搭建协调、现场施工管理和验收、水电气接驳口的预留。
6.3.4 对布展工程实施过程的安全、消防、作业规范和出入人员进行全程监督，对违规情况进行整改跟踪。
6.4 展期管理

6.4.1 开馆前，应进行全面巡查，按照与主（承）办单位约定的时间和程序，按时接通水电气源，确保现场各环节准备就绪。
6.4.2 协调展会开幕式环节中的相关事宜。协助主（承）办单位控制观展路线、人流量，处理突发事件，保证展会现场安全有序。做好展会现场的沟通、协调和记录工作。
6.4.3 开展期间应对展位及设备、广告配重、消防通道、占道经营、环境卫生、馆内吸烟等情况进行重点巡查。
6.4.4 闭馆前，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切断水电气源，锁闭安全门及通道，并保证展会夜间的安全。

6.5 撤展管理

6.5.1 及时与主（承）办单位对接撤展信息，包含但不限于撤展时间、车辆路线、展位拆除、租用物品退还等。
6.5.2 协助主（承）办单位完成参展商物资回运。
6.5.3 检查布展工程施工方展位拆除施工及用电安全等情况。
6.5.4 撤展完成后与主（承）办单位检查并验收场地。
6.5.5 履行合同结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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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交通管理

6.6.1 根据展览场所设施条件、展会规模、 展品性质和主（承）办单位需求，对展览场馆内部交通路线和交通状况进行统筹管理，包括但不限于设定各类车辆进出馆时间、进出馆路线、作业区域、停放区域和允许停留时间等，并进行现场指挥疏导。
6.6.2 协助展会主（承）办单位统一制作、发放、核验“车辆通行证”。
6.6.3 配合交通管理部门，对布展和撤展期间展览场所周边交通路线和交通状况进行协调管理。
6.6.4 展览场所区域内实行人车分流，划分人行道与车行道，确保人车分离。
6.6.5 应在展览场馆区域内设置减速带、限速安全标识牌。
6.6.6 特种车辆在展馆区域内作业时应按照特种车辆相关规定行驶及操作。

6.7 保洁服务

6.7.1 保持场馆内外部环境整洁，根据展位分布情况设置垃圾桶。
6.7.2 垃圾分类、禁烟、保洁设备用具等标识清晰完备。
6.7.3 展会期间，每日对公用设施（如电梯扶手、门把手和水龙头等）进行动态清洁、消毒；特殊时期对场馆内部进行空气消毒。
6.7.4 应根据展览场馆设施条件及主（承）办单位需求，对保洁和垃圾清运工作的范围、程序、时限和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6.8 信息咨询与投诉受理

6.8.1 设置咨询服务处，向参展商、展会观众提供展位查询、同期会议查询、旅游景点咨询、交通咨询、住宿就餐咨询、银行网点咨询等便民服务。
6.8.2 建立完善客户投诉处理制度，受理各方反馈意见或建议，并做好相关记录。

6.9 配套服务

6.9.1 会议服务

宜根据主（承）办单位需求，提供相应的会议场所和服务。

6.9.2 物流服务

6.9.2.1 展会物流可根据实际提供服务项目包括装卸货、展会代收货和仓储、拆装箱、装卸机械租赁等。
6.9.2.2 展会物流按照展会规模大小提前准备相应装卸机械及人员，保证接单后及时完成货品装卸。

6.9.3 餐饮服务

6.9.3.1 宜提供包括快餐服务、咖啡厅服务、饮用水供应、小食品售卖等多种形式的餐饮服务。
6.9.3.2 应选择具备食品安全经营许可资质、具有与经营规模、接待能力相适应的供应商为展会提供相应的餐饮服务。
6.9.4 租赁服务

提供展览展示各类所需物资的租赁。

6.9.5 通信网络服务

提供电话、网络等通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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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 物品寄存

提供小件物品寄存服务。

7 服务质量控制与评价改进

7.1 应做好信息收集与统计，及时跟踪展会动态，开展满意度调查。
7.2 运营绩效关键评价指标计算方法见附录 A。
7.3 根据满意度调查及运营绩效评价结果开展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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